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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
海堤是沿海地区抗御台风风暴潮灾害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人

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基础设施。经过多年的努力，目前，我

国已建成海堤 1.45 万公里，在防御台风风暴潮灾害中发挥了重要

作用。但随着沿海地区对防台防潮减灾要求的不断提高，海堤建

设还存在工程体系不完善、建设标准较低等问题。 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

纲要》和 2016年国务院批准《水利改革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》提出“推

进重点海堤达标建设”、“以保护沿海地区重要城市、重要经济

区、重要基础设施为重点，逐步构筑完善的沿海防潮减灾体系”的

要求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水利部组织编制了《全国海堤建设方

案》，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海堤工程建设的指导思想、基本

原则、总体目标、重点任务、项目安排、投资规模和政策措施，

是推动地方进一步科学有序开展海堤建设的指导性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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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编制背景 

（一）沿海区域状况 

1. 自然地理 

我国由北向南依次濒临渤海、黄海、东海和南海，拥有大陆

岸线 1.8万多公里，有辽东、山东、雷州三个半岛，渤海、琼州、

台湾三个海峡，以及 17条主要入海河流和众多港湾。 

2. 经济社会发展 

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较快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

来，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，沿海地区经济社会迅猛发

展，已成为我国经济最为发达、人口最为稠密、社会财富高度集

中的地区。沿海 11 个省份的国土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13%，根

据《中国统计年鉴 2016》，2015 年沿海省份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

57.7%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 46.0%，居住人口占全国的

43.3%。其中，广东、江苏、山东、浙江生产总值在全国排前四

位。 

3. 台风灾害情况 

近年来，我国台风灾害呈多发、频发、连发的态势，风力

大、海浪高、破坏性强，有的强台风反复登陆，造成严重的经济

损失。 

台风灾害多见于夏秋季节，其特点是来势猛、速度快、强度

大、破坏力强。每年的 5～12月都可能有台风登陆，但主要集中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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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～9 月。台风受灾地区主要在广东、福建、浙江、海南和广西等

沿海地带，少数登陆浙江、福建后北上或转向移入黄海、渤海的

台风对上海、江苏、山东、河北、天津、辽宁等省市也会造成灾

害。 

台风灾害影响包括狂风引发的风灾、暴雨造成的洪涝以及风

暴潮、海浪、滑坡、泥石流等次生灾害，往往造成沿海地区重大

经济和人员损失。台风过境期间常出现较大范围大暴雨，台风风

暴潮遭遇江河洪水入海，进一步加剧潮位抬升，与海浪共同作用

下对海堤产生严重危害，极端情况下导致海堤溃决或漫堤，堤后

陆域遭受洪水淹没。台风致灾严重程度与台风路径、台风强度、

海岸地形地势、潮汐以及海岸内地的水文情势、社会及经济情况

等多种要素密切相关。 

（二）海堤建设情况及问题 

1. 总体情况 
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经过多年持续建设，我国海堤保有量不断

增长，达标率不断提高，防潮减灾能力大幅提升，为抗御台风风

暴潮灾害提供了重要保障，在历次防御台风风暴潮灾害中发挥了

重要作用。截至 2015年底，我国已建成海堤 1.45万公里，沿海主

要城市基本形成了防御 20 年一遇以上台风风暴潮的抗灾保障体

系，上海市防潮标准达到 100～200 年一遇，其他重要城市重点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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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防御标准达到 50-100 年一遇以上，其余大部分地区防潮标准仍

不足 20年一遇。 

2. 海堤结构型式 

海堤结构型式主要有斜坡式、直立式和复合式等。目前，我

国沿海地区海堤建设以斜坡式海堤为基本结构型式，此类海堤能

较好的适应海岸滩涂软土地基条件，整体稳定性较好，消浪效果

明显，对强风浪区有较强的适应性，对高、中、低潮带围堤和深

水围堤都具有良好的适用性；筑堤土料和围内填土一般可就地取

材，施工工艺相对简单，维修养护较容易，缺点是工程量相对较

大，工程造价相对较高。此外，部分地区还建有一些直立式和复

合式海堤。直立式海堤堤身断面较经济、占地面积小、工程造价

相对较低，缺点是对地基要求高、稳定性较差、不利于消浪。复

合式海堤为直立式、斜坡式相结合的海堤型式，兼有两种海堤型

式的优缺点，适用于深水围堤。海堤堤身通常采用土堤或土石结

构，部分采用钢筋混凝土沉箱、浆砌石挡土墙等结构。护坡结构

主要有干砌块石、浆砌块石、灌砌块石和人工护面块体等。为消

减波浪对护坡的压力和削减波浪爬高，通常在堤坡上设置消浪平

台，安放消浪块体，在堤顶设置弧形防浪墙。 

根据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、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对沿海省

份海堤建设情况现场调研成果，受海堤工程所在地区、所处地理

位置和经济发展程度等影响，各地海堤的建设标准、结构型式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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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较大差异。南海（广东、广西、海南）及东海沿海（上海、浙

江、福建），海岸曲折，港湾、岛屿众多，海堤堤段相对较多；由

于受台风风暴潮影响较大且台风风暴潮频发，海堤建设标准较

高，面向外海且掩护条件差的海堤，大都采用人工护面块体（如扭

工字块体、四脚空心方块、栅栏板等）进行防护，并设有防浪墙，

堤顶及后坡均有完善的防护措施。黄渤海沿海（辽宁、河北、天

津、山东、江苏），黄河、海河、辽河等河流入海泥沙多，沿海多

为冲积平原，海岸地势平坦，海滩平宽，潮水涨落影响范围大，

海堤保护面积宽阔；海堤护面大多采用干砌石、浆砌石或灌砌

石，堤顶及后坡大都未做防护，对于风浪较大的局部海堤，采用

四角空心方块或栅栏板护面并设有防浪墙。近年来，各地正在逐

步转变海堤建设理念，更加重视生态环境保护，在充分考虑自然

条件和防潮安全基础上，以传统土堤替代混凝土、块石等刚性结

构，营造植物护岸、湿地等海岸生态系统，形成以抗御台风风暴

潮为主，兼顾绿化、湿地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目标的生态海堤

模式，部分项目已对沿海地区生态环境产生积极作用。 

3. 存在的主要问题 

虽然我国海堤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，但从总体上看，海堤建

设历史欠账较多，工程总体还较为薄弱，主要存在以下问题： 

（1）工程体系不完善。除了个别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海堤工程

体系较为完备外，大多数沿海地区海堤保护范围分散，全国尚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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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 4000 公里具有防潮任务的海岸线缺少海堤保护。一些已建海堤

的设计和施工方案偏重传统的单一工程措施，对周边环境协调

性、生态友好性等方面综合考虑不足，未充分考虑与植物护岸、

湿地等生态措施协同，工程建设甚至对湿地、滩涂、红树林保护

等造成了一定影响。一些海堤工程安全监测、通信设施等非工程

措施不完善。 

（2）建设标准偏低。已建 1.45万公里海堤中，达标海堤长度

6181.8公里，达标率仅 42.5%。部分海堤由沿海企事业单位或当地

群众自发修建，海堤建设标准和建设质量参差不齐，一些海堤存

在堤身单薄、护坡质量较差、背水坡未护坡、堤顶未硬化等问

题，有的海堤存在沉降、渗漏、变形及涵闸损坏等安全隐患。 

（3）管理体制不健全。一些地方相关部门和沿海企业对海堤

建设多头管理、缺乏协调，不利海堤工程的统一规划、建设、管

理和发挥整体防潮效益。部分海堤工程管护主体和日常运行管

理、维修养护经费及责任不落实，影响工程长期发挥效益。工程

建设主要依靠政府投入为主，投资渠道较为单一。  

（三）加强海堤建设的必要性 

沿海地区防台防潮减灾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，事关社会和

谐稳定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

纲要》明确要求“推进重点海堤达标建设”。2016年，国务院批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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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水利改革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》提出，“开展重点海堤达标建设，

以保护沿海地区重要城市、重要经济区、重要基础设施为重点，

逐步构筑完善的沿海防潮减灾体系”。为进一步提高沿海地区防洪

防潮能力，减轻台风风暴潮灾害损失，加强海堤建设是十分必要

的。 

一是保障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

需要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

要》提出，“支持沿海地区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，发挥环

渤海、长三角、珠三角地区的对外开放门户作用，率先对接国际

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，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经济区”。经

济社会快速发展对沿海地区防潮减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，但

近年来，台风风暴潮灾害呈多发、频发、连发态势，灾害损失日

趋加重。海堤是防御台风风暴潮灾害的第一道防线，加强海堤建

设，对于保障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具

有重要作用。 

二是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引起台风风暴潮灾害的需要。近年

来，在气候持续变化和极端天气频发的影响下，我国沿海台风风

暴潮灾害强度有增加的趋势，气候变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将抬升

台风风暴潮发生时的基础水位，使得超设计水位可能性增大，进

一步加剧台风风暴潮的致灾程度。在沿海地区新建和布局各类重

大经济项目及基础设施时，需充分考虑海平面上升和台风风暴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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灾害增强等因素，提高海堤工程标准，加强海堤建设，提升抗御

台风风暴潮冲刷和破坏的能力。 

三是完善防洪防潮减灾体系的需要。海堤工程是我国防洪防

潮减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防洪防潮减灾体系的突出薄弱

环节。国务院批复的长江、黄河、淮河、海河、珠江等流域综合

规划、防洪规划都将加强海堤建设，提高沿海地区防潮标准作为

重要内容。加强海堤工程规划和建设，是提升流域和区域防洪防

潮减灾能力，完善防洪防潮减灾体系的必然要求。 

二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 

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

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

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，坚持节水优先、空间均衡、系统治理、两

手发力，牢固树立灾害风险管理和综合减灾理念，坚持以防为

主、防抗救相结合的方针，坚持常态减灾与非常态救灾相统一，

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，从减少灾害损失

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，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，主动适

应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对防御台风风暴潮灾害的新要求，科学把握

气候变化的新特点，统筹规划、因地制宜、合理布局、健全机

制，合理确定海堤建设目标任务和建设标准，指导地方加快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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沿海地区防潮减灾体系，提高防御台风风暴潮灾害能力，保障沿

海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 

（二）基本原则 

1. 突出重点，有序推进海堤建设。区分轻重缓急，将经济发

达、人口密集、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并且台风风暴潮灾害严重的地

区作为建设重点地区，优先实施现状海堤体系不完善、建设标准

低、建设质量差、灾害风险大并且能够发挥防潮保护区整体防潮

减灾效益的海堤建设。 

2. 注重生态，落实绿色发展理念。更加注重生态保护，妥善

处理海堤建设和海岸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。科学布置堤线，尽可

能维护海岸自然形态，严格履行环境影响评价程序，切实落实生

态环境保护措施。 

3. 统筹兼顾，合理确定建设标准。统筹考虑沿海地区经济发

展和防御台风风暴潮灾害的需要，处理好沿海地区近期与远期、

整体与局部、城市和乡村的防台防潮减灾关系，合理确定建设标

准。加强流域综合规划、防洪规划、河口规划、海岸带规划、滩

涂规划、城市总体规划等相关规划的衔接。 

4. 建管并重，充分发挥工程效益。强化海堤建设管理，确保

海堤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。高度重视海堤工程运行管理，理顺海

堤工程管理体制，明确管理责任，明晰工程产权，落实管理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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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，构建海堤工程长效管护机制，确保工程长期发挥效益。 

（三）总体目标 

力争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，进一步完善沿海地区防潮减灾体

系，全国海堤长度达到 1.5 万公里，已建海堤达标率提高到

57.1%，使受台风风暴潮威胁严重的重要城市、重要经济开发区域

的防潮安全得到基本保障。健全完善海堤工程管理体制，提升海

堤工程管理的规范化水平，为海堤工程的正常运用和工程安全创

造条件，确保海堤工程长期发挥效益。 

（四）编制依据 

1. 有关法律法规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防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等。 

2. 相关规划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

五年规划纲要》、《水利改革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》，国务院批复的

长江、黄河、淮河、海河、辽河、珠江、太湖流域综合规划和防

洪规划等。 

3. 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。《防洪标准》（GB50201-2010）、《海

堤工程设计规范》（GB/T51015-2014）、《水闸设计规范》

（SL265-2001）等。 

三、建设内容与区域布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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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建设范围 

根据地方申报情况，《全国海堤建设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

建设范围包括辽宁、河北、天津、山东、江苏、上海、浙江、福

建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等 11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。 

（二）建设内容 

主要包括新建或加固海堤，涵管、水闸、泵站等附属建（构）

筑物以及安全监测、通信预警、工程检测等设施设备。 

（三）建设标准 

按照《海堤工程设计规范》选定海堤工程的防潮（洪）标准，

特别重要城市防潮（洪）标准 200 年一遇，重要城市 100～200 年

一遇，中等城市 50～100 年一遇，其余大部分地区 20～50 年一

遇。根据海堤标准相应确定海堤工程的级别，当遭受潮（洪）灾害

或海堤工程失事后损失巨大，对防护区造成严重影响的海堤工

程，其级别可适当提高；当受灾或失事后损失和影响较小的海堤

工程，其级别可适当降低。海堤工程上的涵管、水闸、泵站等建

筑物及其他构筑物的级别，不应低于海堤工程的级别；对于规模

较大的建筑物，其级别应同时满足相应规范的规定。 

（四）建设重点 

黄渤海沿海地区重点推进辽宁省沿海产业基地、河北省唐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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湾国际旅游岛、天津市滨海新区、山东省重点发展区域的“蓝黄两

区”及江苏省重要城市等区域海堤建设。东海沿海地区重点推进上

海市长三角经济圈、浙江省钱塘江两岸、象山港保护区、台州湾

保护区、乐清湾保护区、舟山群岛保护区及福建省的部分重点城

市及大部分乡镇等区域海堤建设。南海沿海地区重点推进广东省

珠三角经济圈、粤东及粤西、广西沿海主要市中心区及部分乡

镇、海南省国际旅游岛等区域海堤建设。 

四、投资规模 

（一）项目筛选原则 

1. 台风灾害情况。优先安排近年台风灾害中暴露出严重安全

隐患、亟需治理，能够发挥防潮保护区整体防潮减灾效益的海堤

项目。 

2. 前期工作和建设条件。项目建设的必要性、工程布局和建

设任务、建设方案和规模已进行初步分析论证，具备一定前期工

作基础，在土地利用、征地拆迁、生态环境等方面不存在重大制

约因素。 

3. 统筹需求与可能。统筹考虑各地需求、地方建设积极性及

项目排序、区域平衡和投资可能等因素，合理确定总体建设规

模。 

（二）项目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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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入《方案》的海堤建设长度2360.6公里，项目126个。其中，

海堤加固长度 1930.84 公里，项目 89 个，占总体建设任务的

81.8%；新建海堤长度 429.76 公里，项目 37 个，占总体建设任务

的 18.2%。 

（三）资金筹措 

海堤建设和受益主要在局部地区，根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

分原则，工程建设资金由地方负责落实。各地要在加大财政投入

力度的同时，积极推行市场化运作，拓宽海堤建设投融资渠道，

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工程建设和管理。 

五、项目实施与管理 

（一）项目前期工作 

海堤建设项目由地方按规定履行项目建设程序。要做好和完

善项目前期工作，加强工程建设方案论证，合理确定海堤建设规

模和建设标准。涉及市县边界的项目，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按

职责加强指导，做好项目衔接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职能分

工对建设项目前期工作严格把关，确保质量、深度和进度，做好

项目储备。对于初步纳入《方案》的项目，各地可在实施中根据项

目建设条件、台风风暴潮灾害情况等进行适当调整。在工程设计

中，要树立绿色发展理念，坚持建设、开发与保护相结合，注重

沿海地区生态环境保护，既要充分考虑防台风风暴潮的需要，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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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充分考虑海岸资源综合开发和海岸环境保护的要求，使海堤工

程与沿海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。 

（二）建设管理 

海堤工程建设应按照确定的工程布局和建设标准等有序实

施，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监督管理和协调，确保充分发挥

海堤工程体系的整体防潮效益。各地要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，落

实工程项目法人责任制等各项建设管理制度，严格招标投标程

序，建立健全工程质量管理监督体系和安全管理监督体系，确保

工程质量、安全和进度。建设项目完工后，要及时竣工验收并办

理交接手续。 

（三）运行管理 

各地要建立健全海堤工程管理体制，明确管理机构，落实管

理责任和管护经费，做好海堤工程的日常管理、观测、维修和养

护，提升管理水平，确保工程长期发挥效益。相关部门或沿海企

事业单位自行建设并管理的海堤工程，应当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

提出的工程管理要求，加强维修养护和除险加固，并服从工程所

在地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建设跨堤、穿堤、临堤的码

头、厂房、桥梁、道路、渡口、船闸、船坞、管道缆线等基础设

施，不得影响海堤安全，不得妨碍防潮抢险。 

六、实施效果评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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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方案》中海堤建设项目实施后，将产生较明显的防潮效益，

并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。 

（一）防潮效益 

《方案》实施后，全国海堤总长将达到 1.5万公里，其中，海

堤达标长度将达 8542.4 公里，增加 2360.6 公里，海堤达标率将由

现状的 42.5%提高到 57.1%，沿海地区防潮减灾体系进一步完善。

沿海地区海堤设防标准将进一步提高，重要城市防潮标准基本提

高至 100～200 年一遇，中等城市的防潮（洪）标准达到 50～100

年一遇，其余大部分地区的防潮（洪）标准达到 20～50 年一遇，

沿海地区防潮减灾能力得到有效提高，对保障经济社会发展、人

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活动正常运行具有重要作用。 

（二）社会效益 

《方案》实施后，可保护沿海重要城市、重要经济开发区域以

及 6914万人、7104万亩耕地防潮安全，有效减轻保护区内台风风

暴潮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，保护区内基础设施、固定资产、工农

业生产、群众生命及财产都将得到有效保护，社会效益显著，为

沿海地区社会稳定、经济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。 

（三）生态环境效益 

海堤工程的实施，可减轻沿海地区水土流失，提高海岸抗冲

刷能力，有效遏制海岸侵蚀现象，为当地社会安定、人民安居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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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。海堤建设可保护沿海土地、植被等自

然资源，为动植物的生长和繁衍创造有利条件，对促进区域生态

环境改善具有积极作用。海堤工程有利于保护海岸滩涂，可通过

加强造林绿化，扩大植被覆盖面积，同时，海堤建设还可以与公

路、林网建设结合，建成“带、网、片”结合的防护林工程体系，

使海岸形成 10~50米宽的防风固沙绿色屏障。 

七、环境影响评价 

（一）主要环境影响问题 

1. 占地及移民安置的影响。项目建设有部分工程占地和由于

占地产生的少量移民生产安置。在项目的设计和施工中应通过优

化设计和合理安排，尽量减少移民占地，以及对移民生产安置地

区带来的生态环境不利影响。 

2. 对水环境的影响。建设项目对水环境的影响主要是施工期

的影响。工程建成投入运行后，工程的运行本身不会产生水污染

物，不会对水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。 

3. 对大气环境的影响。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主要在施工期，施

工活动产生的废气中的主要污染物有总悬浮微粒(TSP)、二氧化硫

(SO2)、二氧化氮(NO2)、一氧化碳(CO)、粉尘等。海堤项目属于

非污染项目，工程建成后，无大气污染物排放，对大气环境的影

响将随之消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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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对声环境的影响。对声环境的影响主要是施工噪音。项目

建成后，海堤工程运行期间无噪声产生，对声环境的影响随之消

失。 

5. 清淤弃土堆放对环境的影响。工程施工产生的固体废弃物

主要是弃土、建筑物拆迁垃圾和清淤底泥。工程部分弃土可以用

于平整场地、回填，与建筑垃圾一同运到指定地点处置；底泥的

疏挖、运输、处置过程可能会产生底泥渗沥液、异味、粉尘、噪

声等影响，只要做好项目施工方案，合理选择固体废弃物堆放地

点，并按照环保要求妥善处置底泥，工程产生的固体废物及底泥

对环境影响较小。 

（二）综合评价与对策措施 

《方案》实施可提高海堤防潮（洪）标准、持续改善生态环境、

有效治理水土流失。 

《方案》实施过程中，所产生的海堤工程占地和移民生产安置

问题，可通过项目优化设计尽量减少影响，同时，依法妥善做好

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工作。施工活动停止之后，工程建设对水环

境、大气环境、声环境的影响随之消失。施工期清淤与弃土堆放

应在工程设计中合理选择堆放地点，同时按照环保要求妥善处

置。项目实施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加强环境保护管

理，落实环境保护措施投资，严格执行“三同时”管理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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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高度重视海堤建设工作，加强组

织领导与协调，及时研究解决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中的重大问

题。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部门作用，会同有关方

面逐级分解细化本区域建设任务和方案。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能

分工，密切协作配合，共同推进海堤建设顺利实施。 

（二）完善前期工作。加大海堤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经费投入，

保障前期工作顺利开展。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项目前期工

作组织管理，严格审核把关，优化工程型式和设计方案，并协调

加快审查审批，做好项目储备。 

（三）落实建设投资。各地要统筹加大财政投入力度，建立健

全海堤建设多元投入机制，多渠道筹集落实建设资金，鼓励和引

导社会资本参与海堤建设，保障各重点项目建设资金需求。 

（四）强化监督检查。地方各级水利（水务）、发展改革部门

要加大对海堤建设项目实施的监督检查力度，视情况组织专项检

查和稽察，保证工程质量、安全和进度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

要督促相关单位及时整改，对问题严重的项目实行挂牌督办。 


